
社会本身是有结构、分层的。在分层的社会利益结构下，妇女、未成年人等群体的利益是否受到保护，以及他们受到什么程度的保护，决定

了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水平。针对他们的分配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而提起的诉讼，才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所做出的非常明确的贡献。

检察机关承担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比较广，妇女权益保护面临历史、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影响，除了检察机关，需要妇联等专业力量

的介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应当赋予妇联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可以作出特别规定，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

焦点关注关注

健全妇女儿童公益诉讼 完善社会公共利益保护

对于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增加妇女权益保
障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徐卉特别赞同。

“修订草案关于该制度的规定，第一种情形就涉
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制约农村妇女平等享有土地
权益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村规民约。”徐卉举例
说，对农村妇女而言，土地权益是一个身份权，是基
本生活保障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将涉农
村妇女土地权益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有利
于保障农村妇女特别是外嫁女的土地权益，落实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带动农村风气的转变。

徐卉建议，将家庭暴力纳入妇女权益保障检察公
益诉讼案件范围。她进一步解释，虽然家庭暴力不
仅涉及妇女，也涉及男性、儿童，但是从数量、类型、
比例分析，基于性别的家庭暴力是特别严重、特别突
出的，而且家庭暴力本身就是滋生社会暴力的温床，
是公认的社会毒瘤，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公害。“从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消除社会公害的角度，应当在妇女
权益保障法修改中将家庭暴力纳入公益诉讼的适用

情形。”
按照反家暴法的规定，涉及家暴的诉讼需要受暴

者提起。徐卉认为，实际上，一些遭受家暴的女性因
为受暴妇女综合征，长期产生的习得性无助，难以为
自己主张相应的权益。检察机关如果能够介入提起
公益诉讼，将促进全社会家庭和睦，消除社会不稳定
因素。

有观点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应当明确妇联
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徐卉也一直主张这一观
点。她认为，目前检察机关承担的民事行政公益诉
讼领域比较广。妇女权益保护面临历史、文化、习俗
等多方面的影响，除了检察机关，需要妇联等专业力
量的介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应当赋予妇联组织
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可以作出特别规定，包括民事
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

“希望大家能够真正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涉及
每一个群体，一个也不能落下。”徐卉如此描述自己
对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制度的前景展望。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立案6633
件，是2020年的4.2倍，是2018、2019两年总和的3.3倍。”日
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表示。而在检察机
关积极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进程中，涉妇女公益诉讼亦
有司法实践，特别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增加了建立妇女
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衡量一个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水平，其实取决于妇女、未
成年人等群体利益的保护程度。推进涉妇女儿童公益诉讼将为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建立更为完备的支持系统。”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诉讼法研究室主任、教授徐卉对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表示。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公益诉讼入法。
按照法律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
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
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0 年 1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全国妇联
印发《关于建立共同推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
合作机制的通知》，建立维护妇女权益检察公益诉
讼制度，规定“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中
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相关组织、个人通过大众传播
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等行为，检
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公益诉讼”。
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关案例。

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检
察机关的实践探索上升为法律制度，明确规定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
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

正在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草案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侵害众多妇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
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诉
讼：（一）确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侵
害妇女权益或者侵害妇女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和集
体收益、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分配权益和宅基地使用
权益；（二）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三）相关单位未
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四）通过大众传
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五）其他
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

如何理解公益诉讼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徐卉指
出，一说到妇女权益保护，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
个特殊群体，对妇女利益被认定为社会公共利益提
出质疑。

“现代社会中的公共利益不是一个泛化的公共
利益。”徐卉告诉记者，“社会本身是有结构、分层
的。在分层的社会利益结构下，妇女、未成年人、老
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利益是否受到保护，以及他们
受到什么程度的保护，决定了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水
平。针对他们的分配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而提起
的诉讼，才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所做出的非常明确的
贡献。”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副厅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
挺曾撰文指出，公共利益本身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并
不十分明确的概念。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公共利益的
范围界定还需要进一步结合未成年人的特殊性进行
考虑，尤其是需要结合未成年人所享有的生存权、受
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四项基本权利，以及国家对
未成年人应当承担的特殊、优先保护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
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宋英辉告诉记者，
2021年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后，涉未成年
人公益诉讼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案件范围没
有限制了。“之前的公益诉讼主要涉及几大部分，包
括国有资产、环境、食药品安全、英烈名誉等方面。
按照未保法的规定，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只要侵犯
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又涉及公共利益，检察机关都
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那艳芳介绍，在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
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中，食品药品安全等传统领域公
益诉讼案件1957件，占比29.5%；新类型公益诉讼案
件4676件，占比70.5%，涉及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
网络游戏、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和设施安全、校园周边
安全以及点播影院、电竞酒店、密室剧本杀等新兴业
态治理等。

在宋英辉看来，未检公益诉讼有非常积极的意
义，可以通过司法保护推动未保法规定落地。比方

对婴幼儿食品安全、未成年人文身、未成年人出入网
吧酒吧、非法雇佣未成年人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有助于社会相关行业了解、重视未成年人保护，规范
行业行为，促使民众对有关行业进行监督，唤醒全社
会保护未成年人的意识。此外，通过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可以督促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认识到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弥补行政监管、社会管理方面的
漏洞和不足，依法履职。

“总的来说，未成年人保护涉及家庭、学校、社会、
网络、政府、司法各个方面。通过公益诉讼，可以用司
法的手段推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宋
英辉说。

鉴于涉未公益诉讼探索的时间还比较短，未成年
人成长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家庭、学校、
网络、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等，宋英辉认为，未成年
人保护涉及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比较多，办案机关
要熟悉相对繁杂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涉未公益
诉讼还需要不断摸索积累经验。能够通过与有关部
门沟通解决的，不一定都要提起检察公益诉讼。涉
未公益诉讼要抓重点，关注一些对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影响比较大，涉及众多未成年人，涉及公共利益的
案件，有序稳步推进。”

“通过公益诉讼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更好地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
权益，这是公益诉讼的目标。”宋英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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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是公益诉讼的目标

建议将家庭暴力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关注
老人权益保护，营造防骗社会环境”新闻发布
会。据介绍，近5年来该院办理的诈骗老年人案
件数量呈逐年上升态势。

北京一中院梳理相关案件发现，2017年1月
至2022年1月，该院审理诈骗案件共532件，涉
及诈骗老年人的案件40件，占所有诈骗案件的
7.5%。自2019年起，诈骗老年人案件数量及犯
罪数额均有大幅增长，2019年至2021年，每年审
理的诈骗老年人案件均在12件左右，平均每年有
两件诈骗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一审案件。

北京一中院副院长谭劲松介绍，涉老年人诈
骗案件集中表现为三大特点：一是诈骗事由多样
化，主要集中在养生保健领域；二是犯罪手段专
业化，犯罪行为具有明确针对性；三是被害人众
多，犯罪数额大，追赃挽损难。对此，北京一中院
建议老年人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强防范意识，
勿轻易泄露个人信息，勿轻信推销，遇到无法辨
别真伪的情况及时向家人或者有关部门求助，同
时记得保存转账记录、收据、对方身份信息等客
观证据。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秘书
长臧美华参加了当日的发布会。在她看来，关心
老年人、保障老年人权益是全社会的问题。老年
人上当受骗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信息网络发达，
诈骗手段不断翻新，防不胜防；老年人随着年龄
增大，知识更新能力变慢，跟不上形势，缺少与社
会的沟通和子女的陪护，也有的老人追求利益
等。臧美华认为，关注老年人防诈骗，全社会及
相关政府部门要建立防范体系和机制，重点打击
犯罪分子，加强全社会特别是基层街道社区对老
年人的宣传教育。

当日，北京一中院还发布8件涉老年人诈
骗典型案例。

涉老年人诈骗案件主要
集中在养生保健领域

北京一中院

新华社联合国4月11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11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
妇女儿童问题时发言指出，尽快
结束冲突才能使妇女儿童远离
暴力伤害。

戴兵说，妇女儿童最易遭受
暴力活动的冲击和伤害，在武装
冲突中应当受到优先保护。中
方呼吁乌克兰局势的当事方严
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切实保护妇
女儿童人身安全，尊重并保障学
校、医院等设施的民用属性和安
全，在疏散、救援、医疗救助等方
面对妇女儿童给予特殊照顾。
中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火车站
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
数十名平民伤亡感到痛惜，事件
的相关情况和具体原因必须查
清，任何指控都应以事实为依
据。

戴兵表示，冲突发生以来，
有大量妇女儿童从乌克兰进入
周边国家避难。中方赞赏有关
邻国和其他国家向其打开边境
并提供安全庇护和人道援助。
所有难民无论肤色、种族、宗教
信仰，根据国际难民法都应获得
必要和平等的保护。乌克兰和
周边国家人道需求依然巨大，联
合国有关机构应继续动员协调
国际支持，向所有有需要的人提
供人道救助。中方对有关寻求
避难的妇女儿童被拐卖和受侵
害的报道深表关切，呼吁联合国
妇女署、儿基会、难民署、人权高
专办等国际机构加强监测，支持
有关国家采取措施，坚决防止她
们遭受“二次伤害”。

戴兵说，尽快让战火平息，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乌克兰人道
危机，使妇女儿童远离暴力伤
害。对话谈判是通向和平大门
的唯一出路。中方支持当事方
继续开展谈判，努力克服困难和
分歧，为达成停火积累条件，为
妇女儿童能够早日看到和平曙
光作出积极努力。国际社会其
他各方都要多做有利于对话谈
判的事，为谈判取得进展营造必
要环境和条件。

戴兵强调，必须指出，一味
实施制裁、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
平。不断升级的全方位、无底线制裁引发粮食、
能源危机和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让全世界人民
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更让阿富汗、也门、非洲之
角、萨赫勒地区数千万的妇女儿童成为严重受害
者。中方再次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采取负责
任态度，为妥善解决乌克兰危机、早日恢复和平
作出建设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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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省教育援藏“云校”建
设项目正式启动。陕西省西安高新
第一中学和西藏拉萨阿里地区高级
中学结成“对子”，借助5G网络开展
教学教研互动，助力提升教育水平。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报报播

▲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老师通过“云校”为两校
学生授课。

▲

在“云校”课堂上，拉萨阿里地区高级中学
一名学生参与互动。

图片新闻新闻 援藏“云校”助力提升教育水平


